附件2
试点任务典型经验
一、构建交通运输智慧化执法监管体系

吉林省以“平台统建、数据共享、业务协同”的思路，创新打造“区域协作+智能预警+主动服务”智慧化交通执法监管体系。一是加强东北“三省一区”区域执法协作。会同内蒙古自治区、辽宁省、黑龙江省发布《东北“三省一区”交通运输执法协作试点示范实施方案》，制定《东北“三省一区”交通运输区域执法案件移送抄告协查管理办法》，建立跨省域执法协同体系，强化违法线索跨省共享研判，助力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。二是强化重点车辆智能监管。整合运政系统、公安卡口等多源数据，研发“两客一危”车辆智能分析算法，实现“有轨迹无运单”等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并督促属地排查，累计生成预警信息76万余条，推动执法从“人海战术”向“智能预警”转变，提升行业安全监管效能。三是创新高频车辆清单筛查联运机制。结合高速公路通行与营运车辆库数据，生成疑似非法营运车辆清单并同步至执法系统和收费系统，车辆再次驶入高速公路时通过ETC门架自动预警，助力执法人员精准布控，打造“清单生成－系统联动－预警核查”的车辆监管闭环管理，已累计生成预警信息18万余条，实现从“被动拦截”向“主动布控”升级。四是实现执法案卷电子化。对接吉林省政务服务平台与省财政厅财政系统，运用电子签章、电子文书等技术实现全程无纸化办公，公众可通过“吉事办”扫码查验处罚结果并相应处理，大幅节省群众时间，累计制作电子文书20.1万份，结案率97%，违法查处时效缩短50%以上。

二、打造“互联网＋信用”协同监管新模式

吉林省以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、评价、发布为主线，打造“1541（1库、5模块、4应用、1窗口）”的交通运输信用监管新模式，实现跨地区、全领域信用信息交换和协同监管。一是构建“一户式”信用档案库。以交通运输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数据为基础，纵向联通交通运输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横向联通吉林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，建立24万家经营业户、118.2万从业人员的“一户式”信用档案，累计归集信用信息500余万条。二是开发5个行业信用监管模块。围绕公路建设、水运建设、公路养护、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5大重点领域，分类开发信用管理模块。交通建设与养护模块重点实现数据共享、不良行为记录及信用评价结果公示；运输领域模块全面采集企业及从业人员基本信息、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记录，并在出租汽车领域率先开展服务质量信誉考核，逐步构建覆盖全面、功能差异、业务协同的信用管理矩阵等。三是打造4类核心监管功能。打造联合奖惩与红黑名单、信用修复、信用大数据监测分析、信用信息管理与应用4大核心监管功能。通过汇聚多源信用信息，依法认定并公开红黑名单，推动跨部门联合奖惩。建立“信用交通·吉林”与“信用中国”修复协同机制，实现一般失信线上修复、严重失信线上线下协同办理。构建信用风险动态预警模型，实现对异常经营、失信行为等风险的智能监测。开展数据每日校验与归集上报，保障部省数据共享高效畅通。四是打造一站式信用服务窗口。在省厅门户网站设立“信用交通”专栏，集中提供信用评价公示、“双公示”信息发布、信用档案查询、信用修复指引等公共服务，有效提升信用信息公共服务覆盖度与满意度。

三、推动“互联网＋”交通政务服务升级

吉林省以“让数据多跑路、让群众不跑腿”为目标，推动构建便民化交通运输政务服务新模式。一是推行“掌上办”服务。研发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网上行政许可审批小程序，对接“吉事办”，申请人可在移动端发起业务申请，各节点审批人员快速响应，实现行政许可审批“零跑动”办理。二是推广“自动发证”功能。开发大件运输许可系统，对于吉林省起运的大件运输申请，吉林省审核通过后系统设置“自动发证”状态，待其它途经省份审核通过后自动发放许可证，解决因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工作时差导致的延迟发证问题，切实提升大件运输企业的申报效率和办证体验。三是推广电子客票应用。实现全省62个二级以上客运站电子客票服务全覆盖，试点13家客运站开通人脸识别功能，实现出行全过程无“票”乘车、“码”上出行，有效减少旅客进出站拥挤和站内聚集，提升旅客购票便利性。四是推进道路运输证照电子化。推行新制发及换发道路运输证照电子化，实现证照跨地区、跨部门互信互认与共享共用。推广出租汽车电子监督卡、旅游客运电子包车牌等创新应用，累计发放出租汽车电子监督卡约5.76万张、旅游客运电子包车牌约31.42万张，实现电子亮证、便捷出行，有效提升企业办事效率、减轻企业负担。
